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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成市人民政府文件

荣政发〔2017〕13号

荣成市人民政府
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

的实施意见

经济开发区、石岛管理区、好运角旅游度假区管委会，各镇人民

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《威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

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威政发〔2017〕16号），稳步推

进我市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，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

（一）明确审查对象。全市行政机关和法律、法规授权的具

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（以下统称政策制定部门）制定市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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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入、产业发展、招商引资、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、经营行为规

范、资质标准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其

他政策措施，应当进行公平竞争审查。

（二）明确审查方式。政策制定部门要建立健全自我审查机

制，明确责任机构和审查程序，在政策制定过程中，严格对照审

查标准进行自我审查，并形成明确的书面审查结论。

按规定需要提请市政府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的政府规章、

政府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，由起草部门负责公平竞争审

查，并在合法性审查时将公平竞争审查结论一并提交市政府法制

办审核。按规定需要提请市政府法制办备案的部门规范性文件，

由提请备案部门负责公平竞争审查，审查结论与部门合法性审查

意见书一并报送市政府法制办备案；其中以多个部门名义联合制

定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，由牵头部门负责收集相关部门

公平竞争审查意见并形成审查报告。

经审查认为不具有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，可以实施；具有

排除、限制竞争效果的，应当不予出台，或调整至符合相关要求

后出台。没有进行公平竞争审查的规章、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

措施，不得出台。未提交书面审查结论的，视为未进行公平竞争

审查。

政策制定部门在自我审查中认为有必要的，可以征求物价、

商务、市场监管、政府法制或相关部门意见，其中涉嫌价格垄断

的，可征求市物价部门的意见；涉嫌垄断协议、滥用市场支配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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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、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的，可征求市场监管部门的意

见；涉嫌经营者集中的，可征求商务部门的意见。

制定政策措施及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应当听取利害关系人的

意见，或者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有关政策措施出台后，要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要求向社会公开。

（三）明确审查标准

1.市场准入和退出标准

（1）不得设置不合理和歧视性的准入和退出条件；

（2）公布特许经营权目录清单，且未经公平竞争，不得授

予经营者特许经营权；

（3）不得限定经营、购买、使用特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

服务；

（4）不得设置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审批或者事前备案程序；

（5）不得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、领域、业务等

设置审批程序。

2.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标准

（1）不得对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实行歧视性价格和歧视

性补贴政策；

（2）不得限制外地和进口商品、服务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

碍本地商品运出、服务输出；

（3）不得排斥或者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本地招标投标活动；

（4）不得排斥、限制或者强制外地经营者在本地投资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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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立分支机构；

（5）不得对外地经营者在本地的投资或者设立的分支机构

实行歧视性待遇，侵害其合法权益。

3.影响生产经营成本标准

（1）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；

（2）安排财政支出一般不得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

挂钩；

（3）不得违法免除特定经营者需要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；

（4）不得在法律规定之外要求经营者提供或者扣留经营者

各类保证金。

4.影响生产经营行为标准

（1）不得强制经营者从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》规

定的垄断行为；

（2）不得违法披露或者要求经营者披露生产经营敏感信息，

为经营者从事垄断行为提供便利条件；

（3）不得超越定价权限进行政府定价；

（4）不得违法干预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水

平。

没有法律、法规依据，各部门、各单位不得制定减损市场主

体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政策措施；不得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反垄断法》，制定含有排除、限制竞争内容的政策措施。

（四）例外规定。属于下列情形的政策措施，如果具有排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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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限制竞争的效果，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实施：

1.维护国家经济安全、文化安全或者涉及国防建设的；

2.为实现扶贫开发、救灾救助等社会保障目的的；

3.为实现节约能源资源、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公共利益的；

4.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政策制定部门应当说明相关政策措施对实现政策目的不可

或缺，且不会严重排除和限制市场竞争，并明确实施期限。

政策制定机关要逐年评估相关政策措施的实施效果。实施期

限到期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政策措施，应当及时停止执行或者进

行调整。

二、稳步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

（一）有序清理存量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按照“谁制定、谁

清理”的原则，开展存量政策清理工作，对照公平竞争审查标准，

抓紧清理和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。对

市场主体反映比较强烈、问题暴露比较集中、影响比较突出的规

定和做法，要尽快废止；对以合同协议等形式给予企业的优惠政

策，以及部分立即终止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政策措施，要设置过渡

期，留出必要的缓冲空间；对已兑现的优惠政策，不溯及既往。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制定存量政策措施清理规范方案，明确工作方

式、工作步骤和时间节点，确保清理规范工作稳妥推进；存量清

理工作方案和清理情况要及时报送市物价局，原则上 2017年底

前完成清理工作。



― 6 ―

（二）定期开展评估。各部门、各单位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

建立后出台的政策措施，要在定期清理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时，一

并对政策措施影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情况进行评估。评估报

告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。经评估

认为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，要及时废止或者修改

完善。

（三）加强培训宣传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组织开展形式多样

的学习培训活动，增进对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理解与运用，有序

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工作。要切实加大宣传力度，做好政策解读，

正确引导舆论，增进全社会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认识和理解，

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营造良好氛围。

三、健全公平竞争审查保障措施

（一）建立健全工作机制。建立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

议制度，由市政府分管领导任召集人，市物价局、发改局、财政

局、商务局、市场监管局、法制办等部门、单位负责人参加，加

强组织领导、督导检查，推动工作落实。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

物价局，负责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具体实施工作。各部门、单位要

建立相应工作机制，研究制定工作方案，细化责任分工，认真组

织实施，确保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有序开展。物价、商务、市场监

管、法制等部门要强化协调配合，统筹解决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

题。

（二）加强执法监督。任何单位和个人认为政策制定机关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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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要求进行公平竞争审查，或者出台的政策措施涉嫌违反公平

竞争审查标准的，可以向政策制定部门、政策制定部门的上级机

关或者反垄断执法机构反映。接到反映的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

和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处理，并向社会公开。政策制定部门要及时

纠正排除和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，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。

（三）强化责任追究。对未进行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违反公平

竞争审查标准出台政策措施，以及不及时纠正相关政策措施的，

有关部门依法查实后要严肃处理。对失职渎职等需要追究有关人

员党纪政纪责任的，要及时将有关情况移送纪检监察机关。

附件：荣成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

荣成市人民政府

2017年 9月 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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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荣成市公平竞争审查工作联席会议
组成人员名单

召 集 人：王 刚 市委常委、市政府副市长

副召集人：朱俊宝 市物价局局长

迟勇猛 市发改局副局长

隋鹏英 市财政局副局长

张丽君 市商务局经济合作局副局长

王壮志 市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

王雪丽 市政府法制办副主任

成 员：汤序波 市经信局副局长

罗明辉 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

董传信 市科技局副局长

郝佳龙 市民政局党委委员

王志文 市人社局副局长

姜 丹 市国土局副局长

闫长青 市城建局副局长

郭 剑 市交通局党委委员

宋海波 市水利局副局长

王永刚 市农业局党委委员、总农艺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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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启志 市文广新局副局长

梁 锋 市卫计局副局长

初吉忠 市环保局总量办主任

龙增凯 市食药监局副局长

吕英超 市国资局副局长

盛迎喜 市中小企业局副局长

姜宝泽 市金融办副主任

宋华文 市地税局副局长

孙大勇 市国税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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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

市检察院，市人武部，上级驻荣单位。

荣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 9月 5日印发


